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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市场稳定，对控排企业持有的 2024年度（含）以前剩

余免费配额的核算与管理作以下说明：

一、2024年度（含）以前剩余免费配额的识别及核算

控排企业 2024年度（含）以前剩余免费配额（以下简称“历

史剩余免费配额量”）根据企业的累计免费配额盈余量和配额持有

量进行计算1。持有量是指 2024年度配额履约结束后，企业碳排

放配额注册登记系统账户和广东碳排放权交易系统中持有的配额

量（以 2025年度配额分配方法发布实施之日的数据为准）。具体

计算方式如下：

累计免费配额盈余量=2024年度（含）以前累计免费配额量－2024

年度（含）以前累计履约排放量

当累计免费配额盈余量≤0，企业的配额持有量不属于历史剩

余免费配额量，且历史剩余免费配额量视为 0；当累计免费配额

盈余量＞0，企业持有配额中识别为历史剩余免费配额量具体方式

如下：

1 本方案附件 1 所示的钢铁、水泥控排企业，2025 年度配额分配方法发布实施之日持有的

特别配额量结转为本附件所指的 2024 年度（含）以前剩余免费配额量，适用本附件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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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有量≥累计免费配额盈余量，则企业历史剩余免费配额

量=累计免费配额盈余量；

2．当持有量＜累计免费配额盈余量，则持有量全部识别为企

业历史剩余免费配额量。

二、2024年度（含）以前剩余免费配额的管理

为维护市场稳定，在本方案发布实施之日对各控排企业持有

的 2024年度（含）以前剩余免费配额予以冻结。各控排企业历史

免费剩余配额解冻条件与解冻量的计算方式如下：

（一）解冻需满足的前提条件为：

2025年度核定免费配额量－2025年度履约排放量＜0。

（二）解冻量的计算方式：

解冻量=（2025年度履约排放量－企业 2025年度核定免费配

额量）×50%，且不超过企业已冻结的历史剩余免费配额量。

上述解冻条件及解冻量按单个控排企业独立计算，解冻释放

后的 2024年度（含）以前剩余免费配额不得交易，仅可用于本控

排企业年度配额清缴。

三、其他说明

根据市场调节需要，省生态环境厅必要时可以采取调整解冻

数量、解冻条件、使用条件等措施。


	广东省2025年度控排企业名单
	广东省新建项目企业名单
	一、配额分配方法计算公式
	（一）基准线法
	（二）历史强度法
	（三）历史排放法

	二、石化行业
	（一）煤制氢装置
	（二）其他装置工序及配套工程

	三、造纸行业
	（一）使用基准线法的企业
	（二）使用历史强度法的企业 
	（三）其他说明

	四、民航行业
	（一）全面服务航空企业
	（二）其它航空企业

	五、陶瓷（建筑、卫生）行业
	七、数据中心行业
	八、水泥行业
	（一）水泥粉磨企业
	（二）其他水泥企业

	九、钢铁行业
	（一）电炉炼钢及钢压延企业
	1．炼钢（电炉）工序
	2．钢压延与加工工序
	（二）其他钢铁生产企业

	十、其他说明
	一、2024年度（含）以前剩余免费配额的识别及核算
	三、其他说明

